
广州首次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

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6/2021_2022__E5_B9_BF_E

5_B7_9E_E9_A6_96_E6_c38_56032.htm 记者从广州市教育局获

悉，广州市将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，接受社会人员申请。 

这是广州市继去年对在职教师进行认定资格后，首次对社会

人员进行教师资格认定。今后，只有经认定取得教师资格的

各类社会人员，才能被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举办的学校和

其它教育机构聘任为教师。 首次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的对

象范围是，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、具备《教师法》规

定条件的各类社会人员。申请人应当符合四个条件：中国公

民身份、思想品德条件、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条件。其

中，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《

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以上标准。非师范教育

类专业毕业的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不仅应补修教育学、

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，而且应按照广东省教育教学能

力测评办法和标准接受测试，并达到合格标准。 广州市受理

首次社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时间为３月２５日至４月

２５日。申请实行属地化，申请人原则上应向工作单位所在

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者依法接受委托的高

等学校提出申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